
會

向
智
尊
者
著

番
光
鞏
固
鄉
編
譯
組
譯受

貪
、
瞋
、
癡
左
右
的
人
用
力
於
傷
害
自
己
與
他
人
，
過
著
身
、
語
、
意
都
「
不
善
」
的
生
活
.
，

但
一
旦
捨
斷
貪
、
瞋
、
癡
，
他
將
不
再
用
力
於
傷
害
自
己
與
他
人

9

心
不
再
悲
傷
與
痛
苦
，

他
了
解
自
己
、
他
人
與
自
他
雙
方
真
正
的
利
益
，
不
再
過
邪
惡
的
生
活
。

r-、

'--1 

「
噶
拉
瑪
人
，

你
們
覺
得
如
何
?
貪
、
瞋
、
癡
生
起
時

9

對
人
有
益
成
有
害
?
」
「
有
害
，
大
德
。
」

「
噶
拉
瑪
人
，
貪

、
嗔
、
癡
的
人
，
為
貪
、
瞋
、
癡
所
操
控
，
思
想
也
受
制
於
它
們
，
他
殺
生
、
偷
盜
、

邪
淫
、
、
一
妄
語
?
也教
唆
他
人
做
同
樣
的
行
為
，
這
樣
的
造
作
會
使
他
長
久
受
害
、
受
苦
嗎
?
」
「
走
的
，



大
嬉
」
。

「
噶
拉
瑪
人
，
你
們
覺
得
如
何
?
這
些
行
為
是
善
或
不
善
?
」
「
不
善
，
大
德
。
」
「
入
管
道
人
責
罵

否
?
」
「
會
，
大
德
。
」
「
會
被
智
者
稱
讚
或
責
備
?
」
「
責
備
，
大
德
。
」
「
造
作
之
後
，
是
否
會
導
致

受
苦
與
受
害
?
或
在
這
種
情
形
下
入
管
如
何
?
」
「
造
作
之
後
，
會
招
致
受
害
與
受
苦
，
在
這
樣
的
情
形

下
，
它
如
走
向
我
們
聽
現
。
」

「
因
此
，
噶
拉
瑪
人
，
我
們
說

.. 

不
要
相
信
傳
閱
(
口
耳
相
傳
的
宗
教
傳
統
)
，
不
要
相
信
師
承
之
毅
，

不
要
相
信
道
聽
途
說
，
不
要
因
經
典
的
權
威
性
而
相
信
，
不
要
因
推
測
、
邏
輯
思
考
而
相
信
，
不
要
相

信
深
思
熟
慮
的
理
論
，
或
因
思
量
復
喜
好
的
見
解
，
或
他
人
看
來
擁
有
的
能
力
而
相
信
，
也
不
要
因
認

為
『
這
位
比
丘
是
我
們
的
老
師
』
而
相
信
。

L

「
而
是
當
自
己
知
道
.. 

『
這
些
事
是
不
善
的
，
該
受
責
備

9

人
會
遭
智
者
責
罵
，
若
造
作
了
會
帶
來
、
痛

苦
與
損
害
』
，
就
捨
棄
它
們
。
」
(
《
增
支
部
》
凶
自
)

廳轟轟轟露露

〔
為
何
要
搶
騙
不
著
根
?
〕

有
一
次
，
一
位
名
為
闡
那
(
仿
冒
自
己
的
遊
行
者
來
拜
訪
阿
難
尊
者
，
向
阿
難
如
是
說
道
:

「
阿
難
!
我
的
朋
友
，
你
教
人
捨
斷
貪
、
瞋
、
癡
，
我
們
也
如
此
教
導
他
人
。
但
是
，
阿
難

1•• 
我
的

唾醫

朋
友
，
你
看
到
貪
、
瞋
、
癡
有
何
缺
點
而
教
人
應
捨
棄
呢
?
」

間
勵
閉
關
鄉
關
閉
制
制
捌
側
湖
騙
倒
叫
司

j
f
i
H

香
光
莊
嚴
門
第
六
十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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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朋
友
!
貪
、
嗔
、
癡
的
人
受
到
貪
、
嗔
、
癡
所
控
制
，
思
想
被
它
們
操
控
，
而
用
力
扎
伊
、
傷
害
自

己
，
傷
害
他
人
，
或
同
時
傷
害
自
他
，
他
的
心
承
受
痛
苦
與
悲
傷
。
但
貪
、
瞋
、
癡
一
旦
斷
除
，
他
即

不
再
用
力
於
傷
害
自
己
，
傷
害
他
人
，
或
同
時
傷
害
自
他
，
他
的
心
將
不
再
感
到
痛
苦
與
悲
傷
。
」

「
貪
、
瞋
、
癡
的
人
受
到
貪
、
瞋
、
癡
所
控
制
，
思
想
受
其
操
控
，
過
著
身
、
語
、
意
都
不
善
的
生

活
，
他
不
知
曉
自
己
真
正
的
利
益
，
也
不
知
他
人
的
利
益
，
更
不
知
兩
者
的
利
益
。
但
貪
、
瞋
、
癡
一

旦
斷
除
，
將
不
再
過
著
身
、
語
、
意
都
不
善
的
生
活

.. 

他
了
解
自
己
、
他
人
與
自
他
雙
方
真
正
的
利

且
一
益
。
」

「
朋
友
!
貪
、
曉
、
癡
使
人
眼
盲
、
無
所
見
與
無
知
;
此
三
者
摧
毀
智
慧
，
註
定
痛
苦
，
不
導
向
涅

槃
o

」「
我
們
已
看
到
貪
、
瞋
、
癡
的
這
些
壞
處
，
朋
友
!
所
以
我
們
教
人
要
捨
斷
之
。
」

「
即
八
正
道
，
所
謂
.. 

正
見
、
正
思
惟
、
正
語
、
正
業
、
正
命
、
正
精
進
、
正
念
、
正
定
|
|
朋

友
，
這
即
是
捨
斷
貪
、
瞋
、
癡
之
道
。
」
(
《
增
支
部
》
W

芷
)

〔
現
完
之
教
〕

「
人
們
談
論
著
『
現
見
之
教
片
世
尊
!
何
謂
『
法
』
是
此
時
此
刻
可
見
，
即
刻
產
生
結
果
，
可
請

人
來
察
看
，
導
人
，
向
上
，
智
者
直
接
體
驗
?
」



拿一-
「
貪
、
嗔
、
癡
的
人
受
貪
、
嗔
、
癡
所
左
右
，
用
力
於
傷
害
自
己
，
傷
害
他
人
，
傷
害
兩
者
，
他
的

心
痛
苦
與
悲
傷
，
過
著
身
、
語
、
意
都
不
善
的
生
活
，
不
知
道
自
己
、
他
人
與
自
他
雙
方
真
正
的
利

益
。
」「

但
一
旦
捨
斷
貪
、
瞋
、
癡
'
他
將
不
再
用
力
於
傷
害
自
己
或
傷
害
他
人
，
或
傷
害
自
他
;
心
不
再

悲
傷
與
痛
苦
，
不
再
過
邪
惡
的
生
活
，
並
了
解
自
己
、
他
人
與
自
他
雙
方
真
正
的
利
益
。
」

「
這
便
是
此
時
此
刻
可
見
，
即
刻
產
生
結
果
，
可
請
人
來
察
看
，
導
人
向
上
，
智
者
直
接
體
驗
的
教

法
。
」
(
《
增
支
部
》u
u
3
)

此
處
將
敦
法
描
述
為
「
此
時
此
刻
可
見
」
等
等
，
與
傳
統
經
文
尊
崇
「
法
」
的
方
式
相
同
。

佛
陀
所
敦
的
「
法
」
為
四
聖
諦
，
如
果
「
法
」
在
此
等
同
於
不
善
根
與
其
捨
棄
的
教
法
，
我
們
便
了
解

以
下
的
關
係
.. 

貪
、
瞋
、
癱
的
存
在
符
合
苦
諦
與
集
諦
，
三
者
的
捨
棄
即
是
道
諦
與
苦
滅
的
目
標
!
|
』
涅
槃
。

由
於
精
勤
地
修
習
佛
法
，
當
人
成
功
地
削
弱
不
善
根
時
，
敦
法
的
真
實
性
變
得
明
白
可
見
，
佛
法
確
實

產
生
立
即
的
結
果
，
若
我
們
接
受
佛
法
的
邀
請
而
來
察
看
，
並
嘗
試
、
親
見
「
法
」
對
自
身
的
益
處
，
得
到

這
些
部
分
結
果
的
鼓
勵
，
將
引
導
我
們
繼
續
往
貪
、
瞋
、
癡
永
盡
的
目
標
邁
進
。
然
而
，
這
體
驗
卻
屬
於
個

人
的
|
藉
由
致
力
於
解
脫
的
智
慧
與
精
進
而
親
自
體
證
的
。

〔
四
種
人
〕

香
光
莊
嚴
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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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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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
間
有
四
種
人
。
一
種
是
為
自
己
而
不
為
他
人
的
利
益
.
，
一
種
是
為
他
人
而
不
為
自
己
的
利
益

-
9

一
種
是
既
不
為
己
，
也
不
為
他
人
的
利
益
笛
，
一
種
則
是
既
為
己
，
也
為
他
人
的
利
益
。

何
種
人
為
自
己
而
不
為
他
人
的
利
益
?
即
努
力
斷
除
自
己
的
人
接
曰
:
瞋
、
癡

7

而
沒
有
鼓
勵
他
人
也

斷
除
貪
、
瞋
、
癡
。

何
種
人
為
他
人
而
不
為
自
己
的
利
益
?
即
鼓
勵
他
人
斷
除
貪
、
瞋
、
癡

9

但
自
己
不
努
力
於
斷
除

合
丹
、
瞋
、
、
癡
。

何
種
人
是
既
不
為
己

9

也
不
為
他
人
的
利
益
?
即
自
己
不
努
力
斷
除
貪
、
瞋
、
癡

9

也
不
鼓
勵
他

人
斷
除
貪
、
瞋
、
一
擬
。

何
種
人
既
為
己
，
也
為
他
人
的
利
益
?
即
自
己
努
力
斷
除
貪
、
曉
、
癡

9

也
鼓
勵
他
人
斷
除
貴
、

瞋
、
癡
。
(
《
增
支
部
》
弘
一
法
)
叫

不
善
鵬
對
社
會
的
鸝
響

〔
晶
質
、
體
、
廳
是
輯
都
力
與
壓
迫
之
輾
〕

諸
比
丘
1
.

有
三
不
善
根
:
貪
、
瞋
、
癡
。

任
何
種
類
的
貪
、
瞋
、
癡
都
是
不
善
。
貪
婪
、
嗔
志
、
患
癡
的
人
以
其
身
、
語
、
意
造
作
仰
的
任
何



業
，
也
都
是
不
善
。
受
貪
、
瞋
、
癡
所
操
控

9

思
想
受
其
牽
制
的
人

9

以
虛
妄
的
藉
口
悶
，
以
「
我
有

權
力
，
我
要
權
力
」
的
想
法
而
殺
人
、
禁
鋼
他
人
、
奪
人
財
產
、
誣
告
或
流
放
、
逐
出
，
將
種
種
痛
苦

加
諸
於
人
|
|
這
些
都
是
不
善
。
依
這
種
方
式
?
由
貪
、
曉
、
癡
所
生

9

以
人
捧
回
川
、
曉
、
癡
為
因
、
為
緣
，

心
邪
惡
、
不
善
的
種
種
狀
態
於
彼
生
起
。
(
《
增
支
部
》
凶
$
)

正
如
一
體
文
糊
糊
糊
如
生
的
描
謹
，
這
三
不
善
根
對
社
會
有
很
大
的
影
響
，
是
殘
暴
的
根
源
、
痛
苦
的
磨
難
，

佛
陀
說
明
)
這
三
者
是
權
力
濫
用
的
主
國
，
而
經
中
所
舉
的
側
于

9

明
顯
可
看
出
佛
陀
所
指
涉
的
是
政
治
權
力

|
|
統
口
的
個
者
的
濫
權
，
無
論
是
在
戰
時
用
以
對
付
國
家
的
敵
人
，
或
太
平
時
針
對
自
己
的
人
民
。
佛
陀
聽
其
一

生
，
何
必
定
觀
察
到
許
多
暴
力
與
壓
迫
的
事
件

9

他
也
感
定
深
知
不
論
戰
時
與
太
平
盛
世
時
，
用
來
為
濫
權
合

理
化
的
託
辭
。
在
統
拾
者
自
己
的
國
度
內
，
到
處
散
布
有
闢
敵
人
的
錯
誤
宜
傅
，
與
被
列
為
受
害
者
的
不
實

鸝轟轟蠶蠱

流
昔
日
，
早
在
二
于
五
百
年
前
就
已
明
顯
地
存
在
。
事
實
上
，
佛
陀
提
到
的
所
有
暴
力
與
壓
迫
的
例
子
，
今
日

看
來
仍
令
人
感
到
熟
悉
，
當
然
，
其
背
後
的
驅
動
力
仍
舊
不
變

.. 

會
?
棋
、
癡
。
然
而
，
在
現
代
史
上
，

「
癡
」
儼
然
躍
升
為
要
角

9

在
各
種
控
略
好
門
的
宗
教
、
政
治
或
種
族
主
義
下
運
作
。

《
執
杖
經
》
(
人A
H
H
b
n
皆
是
S
N
E
E

〉
一
開
始
所
說
的
感
人
偶
頌

9

或
許
是
他
回
想
起
身
為
王
子
而

在
艾
王
宮
，
中
的
生
活
﹒

g

發

使
用
暴
力
生
怖
畏

9

開
糊
糊
糊
晶
體
體
羽
絨
蚓
到
闖
關
削
闋
的
捌
翻
翻
翻
翻
削

香
光
莊
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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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
看
國
亂
於
門
，
手
，

此
景
如
何
慟
我
心
，

如
何
驚
懼
我
當
說
。

見
人
群
於
狂
暴
中
，

猶
如
池
水
漸
少
魚
?

見
人
如
何
門
彼
此
9

我
於
此
中
起
怖
畏
。
(
《
經
集
》
戶
泡
出

t
s
m
)

佛
陀
鮮
少
一
一
百
及
當
時
社
會
的
黑
暗
面
，

的
觀
察
者
。

一
般
而
言
，
本
經
所
提
到
的
暴
力
與
壓
迫
行
為
，
都
受
到
三
不
善
根
所
操
控
，
但
在
某
些
例
子
中

9

三

者
之
一
可
能
就
是
首
腦
，

9

統
抬
者
或
許
主
要
因
為
貪

求
鎮
土
、
財
富
、
經
濟
主
控
權
或
政
抬
霸
權
而
發
動
戰
一
爭
，
但
要
讓
他
的
人
民
也
支
持
戰
事
，
通
常
會
利
用

宣
傳
仇
恨
，
以
激
起
人
民
戰
們
的
意
志
。
在
過
去
的
宗
教
戰
爭
中

9

「
癡
」

9

現
今
仍
出
現

在
意
識
型
態
的
們
爭
與
革
命
，
以
及
國
境
內
宗
教
、
政
治
與
種
族
的
迫
害
中
。
在
所
有
這
些
例
子
裡
'
「
癡
」

產
生
「
瞋
行

「
貪
」
一
起
隱
輸
在
幕
後
。
那
些
壓
迫
人
民
的
政
權
，



中
，

佛
陀
十
分
了
解
這
普
遍
的
心
理

9

千
百
年
來
基
本
上
未
曾
改
變
。

|
|
享
有
權
力
9

希
望
保
有
它
並
向
外
擴
張
的
驅
策
力
。
一
還
種
對

，
當
然
是
種
執
著
的
「
癡
」
，
它
與
權
力
複
雜
地
總
縛
在
一
起

9

者
，

，
即
使
是
小
小
的
官
吏
也
不
例
外
，
他
也
樂
於
行
使

自
己
那
份
小
小
的
權
力

9

展
現
其
權
威
的
國
章
。

r-、

、
一
小
聲
圍
棋
的
教
遺
傳
蘊
覺
悟
的
鴨
證
〕

有
一
次
，
阿
難
尊
者
在
惜
賞
彌
的
翟
私
多
間
(
白
宮
的
信
自
)
。
彼
時
，
有
一
家
主
為
邪
命
外
道
的
在
家

弟
子
，
前
去
拜
訪
尊
者
阿

。
到
達
之
後
9

問
候
尊
者
便
坐
在
一
旁
，
如
是
坐
時
對

P

專
者
說

「
大
德
阿
難
1
.

誰
的
教
法
已
孟
口
說
?
世
上
誰
依
善
行
而
活
?
又
誰
是
世
間
的
善
逝
?
問
」

「
現
在
，
家
主
!
我
將
依
你
的
疑
問
提
出
問
題
?
請
就
你
所
想
的
來
回
答
。
你
以
為
如
何
?
家
主
，

那
些
教
導
捨
斷
貪
、
嗔
、
癡
教
義
的
人
，
他
們
的
教
法
是
否
為
善
說
?
或
你
對
此
有
何
看
法
?
」

「
大
德
!
我
認
為
他
們
的
敦
法
為
善
說
。
」

「
那
麼
，
家
主
!
你
以
為
如
何
?
那
些
行
為
都
針
對
捨
斷
貪
、
嗔
、
癡
的
人
，
是
不
是
在
此
世
依
善

唾會

行
而
生
活
?
丸
你
對
此
有
何
看
法
?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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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大
德
!
我
認
為
他
們
是
行
止
良
善
。
」

「
再
者
，
家
主
!
你
以
為
如

?
那
些
含
川
、
曉
、
癡
已
斷
，
斷
除
根
部
，
如
棕
攔
的
殘
根
(
無
復
生

育
能
力
)
，
使
之
不
存
在
，
未
來
不
可
能
再
生
|
|
他
們
是
不
是
世
間
的
善
逝
者
?
或
你
對
此
有
何
看

法
?
L「

我
想
走
的
，
大
德
1
.

他
們
是
這
世
上
的
善
逝
。
」

「
所
以
，

主
!
你
已
經
承
認
:
已
三
口
說
的

9

是
教
人
捨
斷
血
曰
:
瞋
、
癡
的
教
法
;
廿
五
口
行
的
，
是
行

為
捨
斷
貪
、
曉
、
癡
的
人
;
善
逝
者

9

是
貪
、
瞋
、
癡
已
捨
斷
，
於
身
中
盡
除
的
人
。
」

「
希
有
!
大
籠
，
勝
妙

1
.

大
德
，
你
沒
有
吹
捧
自
己
的
教
說
，
亦
不
貶
抑
他
人
的
教
法
，
單
就
問
題

來
解
說
，
只
說
明
事
實
而
沒
有
注
入
自
我
。
」

「
善
哉
!
大
德
，
善
哉
!
正
如
將
傾
斜
的
扶
正
，
將
隱
藏
的
顯
露
，
為
迷
途
者
指
路
，
於
黑
、
暗
中
點

燈
，
讓
具
眼
者
得
見
可
見
物
。
可
敬
的
阿
難
已
用
各
種
方
式
加
以
解
釋
了
這
教
法
。
」

「
現
在
我
要
皈
依
佛
、
法
、
僧
。
自
今
日
起
二
直
到
生
命
結
束

9

願
尊
師
阿
難
接
受
我
為
在
、
家
弟

子
，
願
您
認
同
我
為
己
皈

。
」
(
《
增
支
部
》
凶
口
已
)
自

本
經
向
我
們
介
紹
一
位
不
知
名
的
那
命
外
道
弟
子
|
|
那
命
外
道
是
佛
陀
同
時
代
的
棵
形
苦
行
者
。
這
位

發
問
者
一
定
是
位
敏
銳
的
人
，
而
且
很
明
顯
地

9

他
可
能
在
自
己
宗
派
與
同
時
期
的
其
他
宗
教
導
師
們
身
上
，



發
現
他
所
厭
惡
的
自
吹
自
擂
。
因
此
，
他
想
要
測
試
一
下
佛
弟
子
，
看
看
他
們
是
否
也
沈
樹
在
自
我
讚
揚
之

中
。
他
甚
至
給
尊
者
阿
難
說
了
一
個
陷
阱
，
以
眾
所
皆
知
用
來
禪
敬
三
寶
的
佛
教
術
語
來
敘
述
自
己
的
問
題
，

或
許
他
頓
期
阿
難
尊
者
會
如
此
回
答
:
「
這
正
是
我
們
所
用
的
語
詞
，
以
宣
稱
我
們
佛
、
法
、
僧
的
成
就
。
」

然
而
阿
難
尊
者
的
回
答
，
、
組
撞
了
自
我
稱
讚
興
貶
抑
他
人
，
反
而
讓
他
感
到
驚
喜
。
同
時
，
由
於
發
間
者
的

敏
因
心
，
他
立
刻
掌
握
了
阿
難
道
刊
者
話
中
的
深
義
l
|
三
寶
與
指
斷
不
善
根
有
關
。
因
海
受
感
動
而
且
前
敬
說
法
者

及
其
所
說
的
教
法
，
這
位
讀
間
者
當
下
飯
依
了
三
寶
。

這
段
佛
教
僧
人
與
外
道
的
對
話
，
意
味
著
盒
、
頓
、
癡
三
棍
的
教
法
，
能
起
遠
地
取
信
於
任
何
心
胸
闖

入
。
門
匕
提
映
了
極
為
切
實
、
非
教
條
式
而
直
指
佛
法
棍
、
心
的
方
法
，
甚
至
過
合
那
些
不
顧
接
受
佛
教
其

他
教
義
的
人
?
也
因
此
，
覺
察
到
此
三
根
與
其
意
義
|
|
稱
為
「
現
見
之
戰
」
(
頁

b
z
品
)
，
一
道
敦
法
甚
至
無

體蠶蠱靈靈

須
藉
由
信
仰
、
傳
統
或
意
識
型
態
就
能
理
解
(
頁

E
I
E
)
。
我
們
很
快
就
能
發
現
，
盒
、
臨
、
癡
是
一
切
個
人

與
社
會
衝
突
的
根
源
。
那
些
仍
猶
豫
是
否
接
受
佛
陀
所
教
導
，
於
一
切
有
效
範
團
中
的
苦
諦
與
苦
之
集
一
詣
的

人
，
或
許
仍
不
單
備
承
認
所
有
不
同
程
度
與
形
式
的
貪
、
棋
、
癡
是
「
苦
」
的
根
源
。
然
而
，
即
使
他
們
只

日
起
了
解
到
，
此
三
法
更
為
極
端
的
形
式
便
是
不
快
樂
與
不
善
的
根
瓣
，
並
加
以
切
實
地
應
用
，
便
足
以
帶
給

自
身
與
社
會
極
大
的
好
處
。

噩蟄

對
於
具
有
一
顆
誠
實
探
究
心
靈
的
人
來
說

9

從
這
樣
初
步
的
了
解
與
應
用
，
中
，
或
許
不
難
歸
結
出
，
即

使
是
偏
向
貪
、
瞋
、
癱
的
噸
相
隨
眠
也
是
有
害
的
|
|
從
中
間
生
的
有
害
驢
子
，
可
能
成
長
為
最
具
破
壞
力
的

關
喇
喇
翱
航
削
削
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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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
且
離
心
。

|
|
從
初
步
的
了
解
再
進
醋
，
應
靠
個
人
內
觀
與
體
驗
的
自
然
成
長
，
並
非

姐
強
可
誨
，
而
這
正
是
佛
陀
自
己
在
傳
法
時
所
觀
察
到
的
態
度
。

依
阿
難
尊
者
的
例
子
，

，
將
佛
法
實
用
的
訊
息
，

義
確
切
地
表
達
，

。
這
閱
單
又
深
奧
的
敦
法
，
傳
撞
著
覺
悟
的
明
證
?
它
直

接
影
響
我
們
的
日
常
生
活
，
也
能
觸
及
存
在
的
底
蘊

9

一
切
苦
痛
的
道
路
。

門
註
釋
〕

仰
自
σ
訂
戶
明
白
白ER
O
C
(

現
行
、
為
作
、
作
)
這
個
動
詞
，
指
的
是
由
業
行
了
自
阿
白
白
)
所
累
積
的
寞
，
在
此
具
有
不
善
的
特

質
。
詮
釋
鞏
固
強
調
，
盒
、
頓
、
癡
不
僅
本
身
不
善

9

也
是
未
束
不
善
緝
的
棍
、
瀉
。

問
〉
∞
缸
片
叫
字
面
上
的
意
思
是
「
不
實
地
行
「
不
真
確
地
」

o

問
此
中
所
使
用
的
「
善
說
」
(
的
且
喜

E
Z
)
、
「
善
行
者
」
(

與
「
善
逝
」
(
的
回
怕
自
言
)
，
為
禮
歌
法
、
僧
、

佛
(
本
文
中
依
此
順
序
)
的
敬
詞
中
眾
所
周
知
的
關
鍵
字
。
「
善
逝
」
一
詞
，
在
佛
教
產
生
之
前

9

或
許
用
來
指
稱
聖

人
，
之
後
則
常
用
於
佛
陀
的
種
號
之
一
。
在
中
世
紀
的
印
度
，
佛
教
桂
被
稱
為
切
自
己
個
白
宮
，
即
善
逝
的
追
隨
者
。

門
譯
註
〕

叫
原
童
自
由
處
為
〉
Z
ι
﹒
忌
，

4
7改
正
之

o

見
一
兀
古7
寺
版
《
漢
譯
間
傳
大
藏
經
》
第
廿
冊
，
真
口
出
。

問
原
出
處
〉

Z
W

斗
目
，
〈-7改
正
之
。


